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千进 一 步做好

职工医保门诊统筹便民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医疗保障局、 卫生健康委、 市场监管局：

为进一步落实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要求， 确保参保人

员就近便捷享受门诊统筹医保报销服务， 提高门诊服务便民性和

可及性， 现就进一步做好职工医保门诊统筹便民惠民服务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 扩大定点医药机构范围

（ 一 ）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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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， 为参保群众门诊就医购药提供

更多选择、 更多便利。

（二）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将门诊统筹服务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

构、 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管理范围， 严格协议管理， 做好定点

医疗机构、 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工作， 及时拨付医疗保障基金。

二、 提升购药便利性

（三）各级医疗保障部门支持定点医疗机构（定点
“

互联网
”

医疗机构）通过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将普通门诊外配处方流转到纳

入门诊统筹管理的定点零售药店， 执行开具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

医保待遇政策。

（四）加强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应用推广， 逐步推进二级及以

上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
“

互联网
”

医院接入医保电子处方中心，

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接入。

（五）定点医疗机构要根据统一的医保目录内处方流转药品

品种， 及时做好处方流转药品对接， 确定处方流转药品范围， 便

于定点医疗机构电子处方顺畅流转到定点零售药店。

（六）建立
“

互联网十
“

药品流通服务， 完善医保移动支付

平台建设， 开通定点零售药店移动支付等功能， 打通线上线下服

务通道， 实现
“

网订店取
”

或
“

网订店送
”

。

三、 加强便民门诊服务

（七）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定点医疗机构持续改善患者

就医体验， 加强门诊便民服务工作。

（八）鼓励定点医疗机构设置方便门诊，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

在就诊高峰期增开午间、 夜间、 周末和节假日门诊， 并根据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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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买药。

（二十二）提高医保移动支付接入数量， 将医保移动支付延

伸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

各级医疗保障、 卫生健康、 药品监管部门要强化部门协同，

通力合作， 形成工作合力，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便利性。

要做好政策宣传，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 有序引导群众到基层首

诊、 合理用药， 营造良好环境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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